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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湖南省农业技术规程制修订与发布管理规范》相关规定起草。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提出，省农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技术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南省绿色食品办公室，湖南省绿色食品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杜先云，刘申平，周玲，朱勇，刘恋，刘丝雨，陈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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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食品 有机产品 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标志使用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湖南省境内绿色食品、有机产品、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标志式样、标志使用、标

志制作和记录档案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本省境内绿色食品、有机产品（经北京中绿华夏有机产品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

司认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授权使用产品的标志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

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630 有机产品 生产、加工、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中国绿色食品商标标志设计使用规范手册》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农产品地理标志公共标识设计使用规范手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标志

本文件中标志是指认证（登记）标志，用以证明产品生产或者加工过程符合绿色食品、有机

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标准并通过认证（登记）的专有符号、图案或者符号、图案以及文字的组

合。

4 标志式样

4.1 绿色食品标志

包括图形标志、中文文字标志、英文文字标志及图形与文字的组合体标志等四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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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 图形标志

第二件 中文文字标志

第三件 英文文字标志

第四件 图形与文字的

组合标志

4.2 有机产品标志

图形标志如下：

4.3 农产品地理标志

图形标志如下：

5 标志使用

5.1 使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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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绿色食品、有机产品的标志应当在证书限定的产品范围、数量、有效期内使用，农产品地

理标志只用于限定生产地域内且授权标志使用范围内的产品。

5.1.2 绿色食品、有机产品标志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可印制在获证产品包装、标签、说明书及广告

宣传材料上。

5.1.3 有机产品标志使用按照 GB/T 19630的规定执行。

5.1.4 标志使用时可按照比例放大或者缩小，但不得变形变色。

5.1.5 标志的使用位置应在产品包装（标签）的醒目位置，通常置于最上方，不得透叠图形。

5.2 绿色食品标志使用

绿色食品标志的使用有以下 7种组合形式：

组合形式一

组合形式二

组合形式三

组合形式四

组合形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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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形式六

组合形式七

5.3 有机产品标志使用

有机产品标志在产品最小包装上使用时，在加施有机产品标志的同时应当在相邻部位标注认

证机构的标识或者机构名称，其相关图案或者文字应当不大于有机产品标志。有机产品标志如下：

5.4 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

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2种组合形式：

组合形式一

组合形式二

6 标志制作

6.1 绿色食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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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使用设计按照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中国绿色食品商标标志设计使用规范手册》的规

定执行。

6.1.1 标志颜色

绿色食品标志的基本颜色为绿色。

绿 色：C:100 M:0 Y:90 K:0 （标准色 1）

C:50 M:0 Y:80 K:0 （标准色 2 英文名称）

6.1.2 标志比例

组合形式一 设计比例

组合形式二 设计比例

组合形式三 设计比例

组合形式四 设计比例

组合形式五 设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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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形式六 设计比例

组合形式七 设计比例

6.2 有机产品标志

标志使用设计按照 GB/T 19630的规定执行。

6.2.1 标志颜色

标志的基本颜色为绿色和橙色。

绿色：C：100 M：95 Y：90 K：0（标准色）

橙色：C：0 M：60 Y：100 K：0 （标准色）

6.2.2 标志形式

标志图形

6.3 农产品地理标志

标志使用设计按照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农产品地理标志公共标识设计使用规范手册》的

规定执行。

6.3.1标志颜色

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基本颜色为绿色和橙色。

绿色：C：100 M：95 Y：90 K：0 （标准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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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C：0 M：60 Y：100 K：0（标准色）

6.3.2 标志比例

组合形式一 设计比例

组合形式二 设计比例

7 记录与档案

7.1 证书持有人与标志使用人应建立标志使用的管理制度。

7.2 证书持有人与标志使用人应建立标志使用管理台账，明确专人负责管理，对标志的使用情况

如实记录，存期三年以上。


